附件1
北京市科技创新基金成果转化子基金
2018年度投资指南
根据《北京市科技创新基金管理办法》、《北京市科技创新基金设立成果转化子基金实施细则（试行）》有关规定，现就2018年度北京市科技创新基金（以下简称“科创基金”）参股设立成果转化子基金（以下简称“子基金”）有关事宜，制定并发布本指南。
一、子基金定位
子基金是指科创基金与符合条件的社会资本合作设立的股权投资基金，重点投资于从事成果转化活动，拥有关键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的初创期、成长期创新创业企业，推动符合首都战略定位的科技成果在京转化，支持创新创业、孵化培育和企业快速发展。
本指南所指成果转化，是指企业对通过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产生具有实用价值的成果，通过后续试验、开发、应用、推广形成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产品，并取得核心自主知识产权的行为。
二、子基金设立及运行要求

（一）注册地及备案监管
子基金应在北京市注册，且成立后一年内需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私募基金备案并接受监管。
（二）规模及出资
单支子基金规模不低于3亿元。科创基金对子基金认缴出资比例原则上不超过30%，且北京市、区两级财政资金出资比例不超过50%。
（三）存续期限

子基金存续期一般不超过10年。
（四）投资领域
围绕《北京加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总体方案》、《北京市加快科技创新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等十个高精尖产业的指导意见》以及《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发展建设规划（2016-2020年）》重点发展领域，聚焦人工智能、集成电路、软件和信息服务、下一代信息技术、医药健康、智能装备、新材料、新能源及新能源智能汽车、节能环保、文化创意设计、现代农业、科技服务等。
（五）投资阶段及投资地域

子基金需全部投资于成果转化阶段的创新创业企业，并且投资于北京市注册登记企业的金额应不低于科创基金出资额的2倍，且被投资的北京市注册登记企业，在子基金持股期间应承诺不迁出北京市。

（六）储备项目

申请设立时子基金应储备不少于5个北京市成果转化投资项目。

三、子基金管理机构应满足的条件
（一）注册地、注册资本及备案监管
应在北京市注册，且注册资本不低于1000万元。在科创基金对子基金出资前，子基金管理机构需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
（二）发起设立主体
发起设立主体应具备丰富的科技投资、成果转化或企业孵化经验，鼓励其积极参与子基金出资。优先支持以下发起主体：
1.知名投资机构。专注于高精尖产业领域的硬科技投资，具有较高知名度和品牌认知度；或其创始人拥有国内外知名投资机构或科技型企业资深高管从业经历，有较强的投资和产业资源。
2.行业领军企业。主营业务符合北京市重点产业领域，拥有关键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或聚焦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服务，主要产品或服务收入市场占有率居国内领先。
3.重点高校院所。高校院所综合排名及学科研发实力居国内领先，设有专职的科技成果转化部门，并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
4.创新型孵化器。聚焦于初创期、成长期创新创业企业的投资孵化服务，有成果转化经验或成功案例，具有完善的创业培训、导师咨询、资源对接、投融资、媒体推广等服务机制，具备完善的投后管理能力。
（三）管理团队
1.主要成员应具备高精尖产业背景和丰富的硬科技成果转化类企业投资经验，熟悉北京重点产业发展情况，至少主导过3个北京科技成果转化项目成功投资案例。
2.至少有3名具备3年以上股权投资或基金管理工作经验的专职高级管理人员，具有良好的职业操守、信誉和管理业绩。申请机构及其董事、监事等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从业人员在最近三年无重大过失，无受到行政主管机关或司法机关有关处罚的不良记录。
3.具有较强的资金募集能力，管理机构最近3年受托管理的资金总额或管理团队主要成员累计管理的资金总额不低于2亿元。
4.管理机构需作为子基金出资方之一，且出资额度不少于子基金认缴资本的1%。
（四）管理和风控机制
1.具有完善的行业研究、投资管理和风险控制流程，规范的项目遴选和投资决策机制，健全的内部财务管理制度，能够为所投资企业提供创业辅导、管理咨询等增值服务。
2.管理机构应避免利益冲突，在投资期内，管理机构同一团队不得募集与当期子基金具有相同投资方向及投资阶段的其他股权投资基金。
3.管理团队应避免同时管理多只基金，该团队如有管理的其他基金，则在申报时，其他基金投资进度应达到7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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